
华泰财险附加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条款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3055893） 

a. 扩展保险责任 

本保险扩展承保，第三方就直接由于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存在的或被指控存在的与被保险人为第

三方代工生产本扩展条款明细表中列明的被保险产品的过程中的过失行为、过失错误或疏漏所

导致产品缺陷并引发的第三方财务损害向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而由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

“赔偿金”，但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该过失行为、错误或疏漏的发生必须 ： 

(a) 在本扩展条款的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所列明的对应的追溯日之后；且 

(b) 在本扩展条款的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列明的承保地域范围内；且 

(c) 与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被保险人的业务相关； 

(2) 针对被保险人的“索赔”的首次提出及书面通知保险人必须发生在此附扩展条款生效日之后

和本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终止日之前。 

 

b. 责任限额 

本扩展条款的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列明的责任限额为保险人对本扩展条款下所有

“索赔” 的最大累计赔偿责任限额。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限额为保险明细表所列明的产品和服务责任限额的一部分，而非附加其上。 

除非另有约定，本扩展条款对应的法律费用在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的责任限额内

支付。 

 

c. 除外责任 

对于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下列原因所引起、导致、产生的或与之相关任何责任、索赔或损失，保

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在本扩展条款生效日之前对被保险人提出的或威胁的或恐吓的“索赔”。 

(2) 在本扩展条款生效日之前已经全部或部分通知保险人或其他保险人的事件或任何可能引发

索赔的情形。 

(3) 在本扩展条款生效日之前存在的情形所引起的“索赔”，且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该有理由

知道该情形很可能引起针对被保险人的“索赔”。 

(4) 被保险人的任何法人及非法人主体下作为董事、秘书或监事身份的被声称的或实际的失职

行为。 

(5) 被保险人发布的任何招股书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开发行。 

(6) 被保险人的破产、倒闭或清算。 

(7) 未能成功或疏漏生效或维持任何保险。 

(8) 本扩展条款所附保险合同下承保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9) 在合同或协议下所承担的任何责任，但即使没有该合同或协议存在，被保险人依法仍应承

担的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10) 由或代表以下主体提出或主张的“索赔”： 

(a) 任何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母公司；或 

(b) 任何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个集团公司下的实体。 

(11) 有偿提供或未能提供专业服务或建议。 

(12) 任何主张、侵犯或违反知识产权或法律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商业包装、商品名、商业

机密、服务商标或其他产地或真实性的标记。 

(13) 任何成本保证、成本估算或可能超支的成本预估。 

(14) 任何需要向被保险人退还的全部或部分已付款项。 

(15) 被保险人因遵守任何保证、陈述或承诺而产生的任何费用或支出。 

(16) 任何因召回、撤回、检验、移除、修理、改装、更换、恢复原状而产生的费用或开支，或

就任何产品、工艺或已完成的合同工程（或其任何部分）的使用价值丧失或价值减损而提

出的索赔金额。 

(17) 被保险人在无此类协议的情况下本无需承担，但经协议约定或推定承担的任何责任（但不

包括因法律默示的商品状况或保证，或经保险人预先批准的合同所产生的责任）。 

(18) 因被保险人或其代表交付产品数量不足、未交付或延迟交付产品，或未完成或延迟完工而

遭受的财务损害。 

(19) 任何合同约定的以任何形式支付的违约金。 

(20) 本保险单其他章节或其任何扩展条款或批单另行明确承保的责任。 

 

d. 错误与疏漏免赔额 

本扩展条款适用的免赔额是指在本扩展条款的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中所列明的金

额，免赔额应由被保险人承担并支付。本扩展条款下的所有索赔均有免赔额且被保险人应在保

险人要求时给予支付。保险人在此扩展条款下的赔偿责任仅限于在该赔额之上部分。 

 

e. 补充、修订定义 

以下定义仅适用于本扩展条款： 

(1) “索赔”是指： 

(a) 针对被保险人提出“赔偿金”的书面要求；或 

(b) 针对被保险人发出的“赔偿金”追偿的原诉程序。 

任何产品因同一状况或缺陷导致或声称导致的全部财务损害，无论索赔人数量多少或后续

可能因此类财务损害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间跨度多长，均应视为源自一次索赔，且该

索赔应发生于被保险人首次收到相关索赔的保险期间内。 

(2) “赔偿金”是指： 

被保险人因本扩展条款所承保的过失行为、过失错误或疏漏，在判决或和解中所承担的赔

偿金额，以及被保险人应承担的法律费用部分所支付或待支付的金额。 

(3) “财务损害”是指： 

除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一方，因产品存在缺陷或有害状况而直接遭受的金钱损失、成本或

费用，且该损失并非由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所导致。 



 

f. 承保条件 

如本扩展条款所附之保险合同下的承保条件中为“意外事故”，则同样的承保条件适用于本扩展

条款下所定义的“索赔”。 

 

g. 重要提示  

本扩展条款提供的保障是以索赔发生及报告制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本扩展条款仅承保在保险期

间内针对被保险人提出，并且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的索赔。 

 

在所有其他方面，本保险合同维持不变。 

 

制造商错误与疏漏扩展保障明细表 

被保险产品描述： 

追溯日： 

承保地域： 

司法管辖： 

责任限额： 

免赔额： 

 

 


